
华泰财险附加产量条款（2025 版） 
兹经双方同意并约定,本保单规定，理赔以营业额或产量中公平合理者为基础。除营业

额的定义外，本保单中使用的“营业额”应理解为“营业额或产量”。 

产量应理解为销售额和/或被保场址部门间产品转移价值（转移价值以被保险人财务账

簿为准）。 

本附加险条款与主险条款内容相悖之处，以本附加险条款为准；未尽之处，以主险条款

为准。 

 


